智能制造学院关于实行实验实训耗材申报集中审批制度的通知
各专业、全体任课教师：
为进一步规范学院实验实训耗材管理工作，落实学校教务处、国资处关于耗材申报与管理的相关要求，结合我院教学实训实际情况，提升耗材使用效率与经费统筹合理性，经学院研究决定，从本学期起实行实验实训耗材申报集中审批制度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.所有实验实训耗材申报均需填写《智能制造学院学年第学期实验实训耗材计划申请表》，按表格要求如实、完整填报专业、课程信息、耗材明细、预算金额等内容，明确耗材类型（可复用、一次性、耐用品），精准核算单价与总价。
2.耗材申报实行集中提交，任课教师填写完成后，经专业主任签字确认，于开学前两周将纸质版申请表上交至学院教务科，逾期未提交的，学院将不予受理报销。
3.学院将对所有提交的耗材申报材料进行统一审核，结合教务处下拨年度耗材经费数额，统筹调整审批，审批结果将及时反馈至各专业及任课教师。
4.各专业需加强对本专业耗材申报工作的统筹把关，确保申报耗材与教学实训需求高度匹配，杜绝无实际需求的申报，切实做到耗材经费专款专用、合理高效。
请各专业、全体任课教师高度重视，严格按照本通知要求做好耗材申报相关工作，确保学院实验实训教学工作有序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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